
附件二 

常見問答 (酒吧／酒館 ) 

 

按第 599F 章就餐飲業務發出在 2021 年 6 月 10 日至 23 日

的指明期間 (下稱「指明期間」 )適用的最新指明及指示  

 

問1: 根據第 599F 章就餐飲業務發出的最新指明及指示，酒

吧／酒館可以選擇以何種運作模式運作 ? 

 

答1: 如酒吧／酒館在指明期間停止作為酒吧／酒館 (即並

非純粹 (或主要 )用作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供人

就地享用的處所 )，而轉變為以提供膳食為其主要業務

(就售賣或供應飲品而言，應以非酒類飲品為主，而酒

類只可屬佐餐性質 )，該處所才可選擇以餐飲業務的其

中一種運作模式 (即 A、B、C 或 D 類 ) 運作。該處所

必須在指明期間開始時作出決定；若該處所因較早時

未有遵守規定而被指令採取減低傳播風險措施，則須

在完成採取該些措施後作出決定。一經選定以餐飲業

務的運作模式運作，該處所不可在指明期間轉變為以

酒吧／酒館的運作模式運作。  

 

同樣地，一經選定為以酒吧／酒館的運作模式運作，該

處所不可在指明期間轉變為以餐飲業務的運作模式運

作。  

 

問2: 酒吧／酒館若選擇以餐飲業務運作模式運作，是否可

以任意售賣任何食物 ? 

 

答2: 不可以。酒吧／酒館若選擇以餐飲業務的運作模式運

作，仍須受其持有的食物業牌照或有關文書規範，可售

賣的食物必須是該牌照或有關文書所准許售賣的類別。 

 

問3: 酒吧／酒館可否在處所內劃分不同區域，在處所一部

分以酒吧／酒館的運作模式運作，另一部分則以餐飲

業務的 A、B、C 或 D 類運作模式運作 ?  

 

答3: 不可以。處所只可以餐飲業務或酒吧／酒館的其中一

種運作模式運作。在該兩種業務類別中，一經選定為其

中一種業務類別，不可在指明期間轉變為另一種業務



類別運作。換言之，同一處所不可在同一時間既以餐飲

業務又以酒吧／酒館的運作模式運作。  

 

問4: 餐飲處所可否在同一日的某些時段選擇作為餐飲業務

而在另一些時段作為酒吧／酒館？例如晚上在 12 時前

以餐飲業務的運作模式運作，而 12 時後以酒吧／酒館

的運作模式運作？   

 

答4: 不可以。處所選定餐飲業務或酒吧／酒館的決定是適

用於整段指明期間，無分時段。  

 

問5: 酒吧／酒館選擇餐飲業務的運作模式運作，是否可選

擇 A、B、C 或 D 類的其中一種運作模式？  

 

答5: 可以。酒吧／酒館若選擇以餐飲業務的運作模式運作，

可選擇 A、B、C、D 類其中一種運作模式，也可如其

他餐飲業務一樣，在符合相關規定的情況下，劃出「特

定範圍 D 區」、「特定範圍 C 區」和「特定範圍 B 區」，

讓各區以相應模式運作。  

 

問6: 酒吧／酒館若選擇以餐飲業務的運作模式運作，是否

可如其他餐飲業務一樣，在指明期間從 A、B、C 或 D

類運作模式當中，由一種模式轉變為另一種模式？  

 

答6: 可以。酒吧／酒館若選擇以餐飲業務的運作模式運作，

可以在指明期間從 A、B、C 或 D 類的其中一種運作模

式轉變為該四類中的另一種運作模式。  

 

問7: 如果選擇以餐飲業務的 D 類運作模式運作，是否可遵

照 D 類餐飲處所的規定，即最多 8 人一枱以及營業至

凌晨二時？  

 

答7: 可以。酒吧／酒館若選擇以餐飲業務的 D 類運作模式

運作，可遵照 D 類餐飲處所的規定，即最多 8 人一枱

以及營業至凌晨二時。請留意，前設是該處所必須在指

明期間停止作為酒吧／酒館 (即並非純粹 (或主要 )用作

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供人就地享用的處所 )，以

及必須採取適用於 D 類運作模式的特定措施及其他相

關規定。  



 

問8: 如果酒吧／酒館職員已完成接種疫苗﹙一般即已接種

兩劑疫苗再加最少 14 天﹚，酒吧／酒館是否可以最多

8 人一枱 ? 

 

答8: 不可以，酒吧／酒館若選擇以酒吧／酒館的運作模式

運作，則必須遵守有關酒吧／酒館運作模式的規定，即

不得有多於 2 人同坐一枱。  

 

問9: 如果涉及酒吧／酒館工作的員工因健康問題無法接種

疫苗，可否以每 14 天進行一次定期檢測作替代方案 ? 

 

答9: 如於處所工作的員工因健康原因而未能接種新冠疫苗，

則須使用載於 2019 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和食物環境衞

生署 (食環署 )相關網頁的指定表格向該處所負責人╱

僱主自行申報上述情況及出示醫生證明書，並自 2021

年 6 月 3 日起每 7 天進行一次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的

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，而有關檢測樣本必須是鼻

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，以及確保在 2021 年 6 月 10

日及其後的每個 7 天期間完結前取得檢測陰性結果的

短訊及保留每次的短訊記錄 31 天。這些員工亦須保留

曾出示的醫生證明書，而處所負責人╱僱主則須保留

上述申報表格。  

 

問10: 現時，餐飲處所須在指明期間內，全日 24 小時於其處所

入口處按第 599F 章指示列明的規格及內容張貼告示。

酒吧／酒館亦須張貼告示嗎 ? 

 

答10: 酒吧／酒館亦須在指明期間內，全日 24 小時於其處所

入口處按第 599F 章指示列明的規格及內容張貼告示。

有 關 的 告 示 式 樣 可 在 食 環 署 專 題 網 頁

(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events/covid19/vaccine_bubble_downloa

d.html)下載。  

 

 

https://www.fehd.gov.hk/tc_chi/events/covid19/vaccine_bubble_down

